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于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蔡如媚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

438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於民國112年2月6日上午11時53

分前某時，因告訴人丁○○不慎將其名下郵局帳號000-0000

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印鑑章遺留在

其車上而取得告訴人本案帳戶存摺、印鑑章，被告明知依告

訴人當時年齡、身分及日常生活所必須，提領、使用本案帳

戶之存款與否，毋須經其法定代理人羅紹薰之允許，然竟基

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或授權，利用

持有本案帳戶存摺、印鑑章之機會，於112年2月6日上午11

時53許，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臺中港郵局，偽

以告訴人名義，填具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並在該提款單上

盜蓋「丁○○」之印鑑章，用以表示其欲自本案帳戶內取款

之意，而偽造上開私文書，並持之向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辦理

自上開帳戶提領款項而行使之，使該承辦人員誤以為係經告

訴人授權提款，而從本案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2萬5000

元，足生損害於告訴人及上開郵局對於帳戶存款管理之正確

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嫌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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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

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告訴人於警

詢、偵訊時、證人羅紹薰於偵訊時之證述、被告與告訴人、

羅紹薰間之Line對話擷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犁份

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29日儲字第1120191037號函及檢

附本案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112年10月3日儲字第11

21229834號函及檢附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及被告提領本案帳

戶之郵局監視器影像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自告訴人本案帳戶內提領2萬5000元，然

堅決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辯稱略以：該等款項是

告訴人的父親羅紹薰要求我提領的，因為羅紹薰說不要讓告

訴人的帳戶內留那麼多錢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

　　依被告與戊○○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知，被告持告訴人印

章、存摺前往郵局取款確有取得法定代理人羅紹薰之同意；

且被告係臨櫃以存摺、印鑑章取款，需要輸入存簿密碼，告

訴人曾證稱他未曾告知被告存摺密碼，顯見應如被告所稱，

係由羅紹薰告知密碼；另一般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未成年的法

定代理人能夠代為處理事務，被告主觀上就是認定已經得到

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羅紹薰的同意及授權去提領款項，被告

主觀上並無偽造文書之犯意，請求為無罪諭知等語。

五、查被告有於112年2月6日上午11時53許，前往臺中市○○區

○○路000號之臺中港郵局，填具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並

在提款單上蓋用「丁○○」之存戶印鑑章，交予郵局承辦人

員，而自本案帳戶提領2萬5000元，且其並未事先告知告訴

人此事等節，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時自承

在卷（見偵卷第32、85頁、本院卷第55頁），核與告訴人於

警詢、偵訊時（見偵卷第58、109頁）就此部分證述之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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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相符，並有被告臨櫃提領詐欺款項之監視器影像截圖

（112年2月6日11時51分至11時52分，時間誤差約2分鐘）、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29日儲字第1120191037號函

檢送告訴人本案帳戶之帳戶基本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6月17日中管字第1121800432號函檢

送112年2月6日交易影像資料光碟、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0月3日儲字第1121229834號函檢送告訴人本案帳戶之

提款單影本（見偵卷第41至43、73至79、95至97、211頁）

等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查：

(一)按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

而制作該文書為要件，如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

能謂無制作權，自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

22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刑法上偽造私文書之偽造，係指

無製作權而擅自製作而言，必行為人具有無製作權之認識，

始克與擅自製作相當，否則行為人因欠缺偽造之故意，即難

以刑法第210條之罪相繩。而行為人逾越所賦予之權限，以

授予代理權之本人名義作成私文書時，就其逾越之部分，因

無製作權，固仍不失為偽造之行為，但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

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製作權。茍係出於誤信他人授權之

委託而製作者，亦因欠缺偽造之故意，自均不成立該條之

罪。蓋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之成立，須行為人明知其對於該文

書並無製作權，仍故意虛偽製作，方才構成。倘行為人主觀

上善意認為其係受有他人之授權委託而有權製作該文書，即

自始並無犯罪之認識，亦無明知而仍故意為之的犯罪故意可

言，不應構成犯罪，而無庸逕以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課以刑

責（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判決、104年度台上字

第695號判決、105年台上字第304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始終供稱其本案自告訴人帳戶領款，係因受告訴人父親

羅紹薰所託，其沒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等語。而觀諸被

告與羅紹薰之對話記錄（見偵卷第37頁），被告確有於112

年2月6日晚間8時33分許向羅紹薰表示：「爸爸下午你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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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仕名的25000已經在我身上了」、「我要怎麼給爸

爸」，經羅紹薰回覆以「先放著我回臺中再找你」、「萬事

都麻煩你處理了！真的很對不起你」等語，且被告與羅紹薰

於前一日（2月5日）晚間有時長1時29分57秒之語音通話

（見本院卷第65頁），於領款當日（2月6日）下午亦有5分4

6秒、26秒、1分39秒、26秒之語音通話（見偵卷第125至126

頁），亦核與被告前開訊息內容稱羅紹薰下午要其保管告訴

人款項之時序相合，可見被告於該日上午提領告訴人帳戶內

款項後，於同日晚間即向告訴人父親羅紹薰提及此事，而羅

紹薰更向被告稱款項先放著，而未曾詢問該款項之由來、金

額，足認被告辯稱其提款係有得告訴人父親同意，並非子

虛。堪認其因取得告訴人法定代理人羅紹薰同意，而誤認有

權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確屬可能，自難認其主觀上有偽

造文書之故意。

(三)戊○○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固證稱，當時在跟被告對話時，有

2、3件事情攪在一起，所以被告當時在講哪件事情其搞不清

楚（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另就被告是否曾向其提及要

將告訴人帳戶內款項提領出乙事，雖先證稱：沒有印象、沒

有這回事等語（見本院卷第100至101頁），而表示被告事先

未曾詢問；然嗣又證稱略以：被告有向我提及告訴人帳戶裡

有一筆錢，被告好像有跟我講說要保管告訴人帳戶裡面的

錢，但我回被告說帳戶內的1萬多元是我剛匯給告訴人要繳

學費的，另外1萬元是告訴人打工的錢，我們都沒有權利動

等語（見本院卷第107至109頁），而改口稱被告曾提過要領

出告訴人帳戶內款項，但其有表示拒絕，然依上開對話記

錄，羅紹薰對於被告於對話中表示「爸爸下午你要我保管仕

名的25000已經在我身上了」、「我要怎麼給爸爸」，其僅

回以要被告先放著、回臺中再找被告等語，而未曾反對或質

疑稱其並未要被告代為保管金錢、亦未詢問何以金額為2萬

　　5000元，顯見羅紹薰嗣前開證稱被告未曾詢問、被告曾詢問

但其表示拒絕之意，均核與上開對話內容不符，應非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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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戊○○於本院審理程序時證稱，於該年除夕前2天，

曾在被告家交付現金5萬元，農曆大年初四、初五的時候，

又親手交3萬元給告訴人，由告訴人將3萬元交給被告，補足

8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3至106頁），亦與告訴人前於偵

訊時就交付被告購買機車款之過程、數額之內容有明顯歧異

（見偵卷第192至193頁），益徵羅紹薰所為證述之憑信性確

值懷疑。甚者，被告於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後，旋於同日

（2月6日）將其與告訴人父親羅紹薰之對話有提及「爸爸下

午你要我保管仕名的25000已經在我身上了」、「我要怎麼

給爸爸」等語之內容截圖翻拍傳送予告訴人（見偵卷第71

頁），而告訴人於警詢時亦稱被告於112年2月6日晚上有以

　　LINE通話跟告訴人說，羅紹薰要求被告領取帳戶內的2萬

　　5000元等語（見偵卷第58頁），顯見被告本案提領告訴人帳

戶內之款項後，於同日晚間即告知告訴人，則被告倘係藉以

經羅紹薰同意之虛偽情事，擅自領取告訴人帳戶內款項，其

豈會於領款項即將經羅紹薰同意乙事告知告訴人，而不擔心

避免告訴人與羅紹薰聯絡發現，且告訴人又豈會得知後未爭

執、異議，遲至雙方關係生變後，方於112年3月29日提告爭

執此事（見偵卷第57至58頁），益見被告所辯經羅紹薰同意

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之情，較為可信，且羅紹薰、告訴人

所為之證述，具有與對話記錄不符、互核不一致等瑕疵，實

不足證明被告所辯上情為虛構，甚或推認被告具偽造文書之

故意，自難以偽造文書罪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無合理懷疑，而可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行使偽

造私文書犯行，本案既存有合理懷疑，而致本院無法形成被

告有罪之確切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被告無

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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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振佑　　

　　　　　　　　　　　　　　　　　　　法　官  徐煥淵

　　　　　　　　　　　　　　　　　　　法　官  陳怡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吳韻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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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于庭








選任辯護人  蔡如媚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
438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於民國112年2月6日上午11時53分前某時，因告訴人丁○○不慎將其名下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印鑑章遺留在其車上而取得告訴人本案帳戶存摺、印鑑章，被告明知依告訴人當時年齡、身分及日常生活所必須，提領、使用本案帳戶之存款與否，毋須經其法定代理人羅紹薰之允許，然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或授權，利用持有本案帳戶存摺、印鑑章之機會，於112年2月6日上午11時53許，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臺中港郵局，偽以告訴人名義，填具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並在該提款單上盜蓋「丁○○」之印鑑章，用以表示其欲自本案帳戶內取款之意，而偽造上開私文書，並持之向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辦理自上開帳戶提領款項而行使之，使該承辦人員誤以為係經告訴人授權提款，而從本案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2萬5000元，足生損害於告訴人及上開郵局對於帳戶存款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證人羅紹薰於偵訊時之證述、被告與告訴人、羅紹薰間之Line對話擷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犁份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29日儲字第1120191037號函及檢附本案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112年10月3日儲字第1121229834號函及檢附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及被告提領本案帳戶之郵局監視器影像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自告訴人本案帳戶內提領2萬5000元，然堅決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辯稱略以：該等款項是告訴人的父親羅紹薰要求我提領的，因為羅紹薰說不要讓告訴人的帳戶內留那麼多錢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
　　依被告與戊○○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知，被告持告訴人印章、存摺前往郵局取款確有取得法定代理人羅紹薰之同意；且被告係臨櫃以存摺、印鑑章取款，需要輸入存簿密碼，告訴人曾證稱他未曾告知被告存摺密碼，顯見應如被告所稱，係由羅紹薰告知密碼；另一般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未成年的法定代理人能夠代為處理事務，被告主觀上就是認定已經得到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羅紹薰的同意及授權去提領款項，被告主觀上並無偽造文書之犯意，請求為無罪諭知等語。
五、查被告有於112年2月6日上午11時53許，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臺中港郵局，填具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並在提款單上蓋用「丁○○」之存戶印鑑章，交予郵局承辦人員，而自本案帳戶提領2萬5000元，且其並未事先告知告訴人此事等節，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時自承在卷（見偵卷第32、85頁、本院卷第55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見偵卷第58、109頁）就此部分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被告臨櫃提領詐欺款項之監視器影像截圖（112年2月6日11時51分至11時52分，時間誤差約2分鐘）、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29日儲字第1120191037號函檢送告訴人本案帳戶之帳戶基本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6月17日中管字第1121800432號函檢送112年2月6日交易影像資料光碟、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0月3日儲字第1121229834號函檢送告訴人本案帳戶之提款單影本（見偵卷第41至43、73至79、95至97、211頁）等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查：
(一)按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制作該文書為要件，如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制作權，自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22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刑法上偽造私文書之偽造，係指無製作權而擅自製作而言，必行為人具有無製作權之認識，始克與擅自製作相當，否則行為人因欠缺偽造之故意，即難以刑法第210條之罪相繩。而行為人逾越所賦予之權限，以授予代理權之本人名義作成私文書時，就其逾越之部分，因無製作權，固仍不失為偽造之行為，但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製作權。茍係出於誤信他人授權之委託而製作者，亦因欠缺偽造之故意，自均不成立該條之罪。蓋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之成立，須行為人明知其對於該文書並無製作權，仍故意虛偽製作，方才構成。倘行為人主觀上善意認為其係受有他人之授權委託而有權製作該文書，即自始並無犯罪之認識，亦無明知而仍故意為之的犯罪故意可言，不應構成犯罪，而無庸逕以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課以刑責（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判決、104年度台上字第695號判決、105年台上字第304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始終供稱其本案自告訴人帳戶領款，係因受告訴人父親羅紹薰所託，其沒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等語。而觀諸被告與羅紹薰之對話記錄（見偵卷第37頁），被告確有於112年2月6日晚間8時33分許向羅紹薰表示：「爸爸下午你要我保管仕名的25000已經在我身上了」、「我要怎麼給爸爸」，經羅紹薰回覆以「先放著我回臺中再找你」、「萬事都麻煩你處理了！真的很對不起你」等語，且被告與羅紹薰於前一日（2月5日）晚間有時長1時29分57秒之語音通話（見本院卷第65頁），於領款當日（2月6日）下午亦有5分46秒、26秒、1分39秒、26秒之語音通話（見偵卷第125至126頁），亦核與被告前開訊息內容稱羅紹薰下午要其保管告訴人款項之時序相合，可見被告於該日上午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後，於同日晚間即向告訴人父親羅紹薰提及此事，而羅紹薰更向被告稱款項先放著，而未曾詢問該款項之由來、金額，足認被告辯稱其提款係有得告訴人父親同意，並非子虛。堪認其因取得告訴人法定代理人羅紹薰同意，而誤認有權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確屬可能，自難認其主觀上有偽造文書之故意。
(三)戊○○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固證稱，當時在跟被告對話時，有2、3件事情攪在一起，所以被告當時在講哪件事情其搞不清楚（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另就被告是否曾向其提及要將告訴人帳戶內款項提領出乙事，雖先證稱：沒有印象、沒有這回事等語（見本院卷第100至101頁），而表示被告事先未曾詢問；然嗣又證稱略以：被告有向我提及告訴人帳戶裡有一筆錢，被告好像有跟我講說要保管告訴人帳戶裡面的錢，但我回被告說帳戶內的1萬多元是我剛匯給告訴人要繳學費的，另外1萬元是告訴人打工的錢，我們都沒有權利動等語（見本院卷第107至109頁），而改口稱被告曾提過要領出告訴人帳戶內款項，但其有表示拒絕，然依上開對話記錄，羅紹薰對於被告於對話中表示「爸爸下午你要我保管仕名的25000已經在我身上了」、「我要怎麼給爸爸」，其僅回以要被告先放著、回臺中再找被告等語，而未曾反對或質疑稱其並未要被告代為保管金錢、亦未詢問何以金額為2萬
　　5000元，顯見羅紹薰嗣前開證稱被告未曾詢問、被告曾詢問但其表示拒絕之意，均核與上開對話內容不符，應非事實。再者，戊○○於本院審理程序時證稱，於該年除夕前2天，曾在被告家交付現金5萬元，農曆大年初四、初五的時候，又親手交3萬元給告訴人，由告訴人將3萬元交給被告，補足8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3至106頁），亦與告訴人前於偵訊時就交付被告購買機車款之過程、數額之內容有明顯歧異（見偵卷第192至193頁），益徵羅紹薰所為證述之憑信性確值懷疑。甚者，被告於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後，旋於同日（2月6日）將其與告訴人父親羅紹薰之對話有提及「爸爸下午你要我保管仕名的25000已經在我身上了」、「我要怎麼給爸爸」等語之內容截圖翻拍傳送予告訴人（見偵卷第71頁），而告訴人於警詢時亦稱被告於112年2月6日晚上有以
　　LINE通話跟告訴人說，羅紹薰要求被告領取帳戶內的2萬
　　5000元等語（見偵卷第58頁），顯見被告本案提領告訴人帳戶內之款項後，於同日晚間即告知告訴人，則被告倘係藉以經羅紹薰同意之虛偽情事，擅自領取告訴人帳戶內款項，其豈會於領款項即將經羅紹薰同意乙事告知告訴人，而不擔心避免告訴人與羅紹薰聯絡發現，且告訴人又豈會得知後未爭執、異議，遲至雙方關係生變後，方於112年3月29日提告爭執此事（見偵卷第57至58頁），益見被告所辯經羅紹薰同意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之情，較為可信，且羅紹薰、告訴人所為之證述，具有與對話記錄不符、互核不一致等瑕疵，實不足證明被告所辯上情為虛構，甚或推認被告具偽造文書之故意，自難以偽造文書罪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無合理懷疑，而可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本案既存有合理懷疑，而致本院無法形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振佑　　
　　　　　　　　　　　　　　　　　　　法　官  徐煥淵
　　　　　　　　　　　　　　　　　　　法　官  陳怡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吳韻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于庭




選任辯護人  蔡如媚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
438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於民國112年2月6日上午11時53分
    前某時，因告訴人丁○○不慎將其名下郵局帳號000-00000000
    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印鑑章遺留在其車
    上而取得告訴人本案帳戶存摺、印鑑章，被告明知依告訴人
    當時年齡、身分及日常生活所必須，提領、使用本案帳戶之
    存款與否，毋須經其法定代理人羅紹薰之允許，然竟基於行
    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或授權，利用持有
    本案帳戶存摺、印鑑章之機會，於112年2月6日上午11時53
    許，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臺中港郵局，偽以告訴人
    名義，填具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並在該提款單上盜蓋「丁
    ○○」之印鑑章，用以表示其欲自本案帳戶內取款之意，而偽
    造上開私文書，並持之向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辦理自上開帳戶
    提領款項而行使之，使該承辦人員誤以為係經告訴人授權提
    款，而從本案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2萬5000元，足生損
    害於告訴人及上開郵局對於帳戶存款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
    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
    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告訴人於警
    詢、偵訊時、證人羅紹薰於偵訊時之證述、被告與告訴人、
    羅紹薰間之Line對話擷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犁份
    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29日儲字第1120191037號函及檢
    附本案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112年10月3日儲字第11
    21229834號函及檢附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及被告提領本案帳
    戶之郵局監視器影像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自告訴人本案帳戶內提領2萬5000元，然
    堅決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辯稱略以：該等款項是
    告訴人的父親羅紹薰要求我提領的，因為羅紹薰說不要讓告
    訴人的帳戶內留那麼多錢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
　　依被告與戊○○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知，被告持告訴人印章、
    存摺前往郵局取款確有取得法定代理人羅紹薰之同意；且被
    告係臨櫃以存摺、印鑑章取款，需要輸入存簿密碼，告訴人
    曾證稱他未曾告知被告存摺密碼，顯見應如被告所稱，係由
    羅紹薰告知密碼；另一般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未成年的法定代
    理人能夠代為處理事務，被告主觀上就是認定已經得到告訴
    人之法定代理人羅紹薰的同意及授權去提領款項，被告主觀
    上並無偽造文書之犯意，請求為無罪諭知等語。
五、查被告有於112年2月6日上午11時53許，前往臺中市○○區○○
    路000號之臺中港郵局，填具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並在提
    款單上蓋用「丁○○」之存戶印鑑章，交予郵局承辦人員，而
    自本案帳戶提領2萬5000元，且其並未事先告知告訴人此事
    等節，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時自承在卷（
    見偵卷第32、85頁、本院卷第55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
    偵訊時（見偵卷第58、109頁）就此部分證述之情節大致相
    符，並有被告臨櫃提領詐欺款項之監視器影像截圖（112年2
    月6日11時51分至11時52分，時間誤差約2分鐘）、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29日儲字第1120191037號函檢送告訴
    人本案帳戶之帳戶基本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112年6月17日中管字第1121800432號函檢送112年2
    月6日交易影像資料光碟、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0月3日儲字第1121229834號函檢送告訴人本案帳戶之
    提款單影本（見偵卷第41至43、73至79、95至97、211頁）
    等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查：
(一)按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
    而制作該文書為要件，如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
    能謂無制作權，自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
    22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刑法上偽造私文書之偽造，係指
    無製作權而擅自製作而言，必行為人具有無製作權之認識，
    始克與擅自製作相當，否則行為人因欠缺偽造之故意，即難
    以刑法第210條之罪相繩。而行為人逾越所賦予之權限，以
    授予代理權之本人名義作成私文書時，就其逾越之部分，因
    無製作權，固仍不失為偽造之行為，但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
    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製作權。茍係出於誤信他人授權之
    委託而製作者，亦因欠缺偽造之故意，自均不成立該條之罪
    。蓋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之成立，須行為人明知其對於該文書
    並無製作權，仍故意虛偽製作，方才構成。倘行為人主觀上
    善意認為其係受有他人之授權委託而有權製作該文書，即自
    始並無犯罪之認識，亦無明知而仍故意為之的犯罪故意可言
    ，不應構成犯罪，而無庸逕以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課以刑責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判決、104年度台上字第6
    95號判決、105年台上字第304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始終供稱其本案自告訴人帳戶領款，係因受告訴人父親
    羅紹薰所託，其沒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等語。而觀諸被
    告與羅紹薰之對話記錄（見偵卷第37頁），被告確有於112
    年2月6日晚間8時33分許向羅紹薰表示：「爸爸下午你要我
    保管仕名的25000已經在我身上了」、「我要怎麼給爸爸」
    ，經羅紹薰回覆以「先放著我回臺中再找你」、「萬事都麻
    煩你處理了！真的很對不起你」等語，且被告與羅紹薰於前
    一日（2月5日）晚間有時長1時29分57秒之語音通話（見本
    院卷第65頁），於領款當日（2月6日）下午亦有5分46秒、2
    6秒、1分39秒、26秒之語音通話（見偵卷第125至126頁），
    亦核與被告前開訊息內容稱羅紹薰下午要其保管告訴人款項
    之時序相合，可見被告於該日上午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後
    ，於同日晚間即向告訴人父親羅紹薰提及此事，而羅紹薰更
    向被告稱款項先放著，而未曾詢問該款項之由來、金額，足
    認被告辯稱其提款係有得告訴人父親同意，並非子虛。堪認
    其因取得告訴人法定代理人羅紹薰同意，而誤認有權提領告
    訴人帳戶內款項，確屬可能，自難認其主觀上有偽造文書之
    故意。
(三)戊○○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固證稱，當時在跟被告對話時，有2
    、3件事情攪在一起，所以被告當時在講哪件事情其搞不清
    楚（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另就被告是否曾向其提及要
    將告訴人帳戶內款項提領出乙事，雖先證稱：沒有印象、沒
    有這回事等語（見本院卷第100至101頁），而表示被告事先
    未曾詢問；然嗣又證稱略以：被告有向我提及告訴人帳戶裡
    有一筆錢，被告好像有跟我講說要保管告訴人帳戶裡面的錢
    ，但我回被告說帳戶內的1萬多元是我剛匯給告訴人要繳學
    費的，另外1萬元是告訴人打工的錢，我們都沒有權利動等
    語（見本院卷第107至109頁），而改口稱被告曾提過要領出
    告訴人帳戶內款項，但其有表示拒絕，然依上開對話記錄，
    羅紹薰對於被告於對話中表示「爸爸下午你要我保管仕名的
    25000已經在我身上了」、「我要怎麼給爸爸」，其僅回以
    要被告先放著、回臺中再找被告等語，而未曾反對或質疑稱
    其並未要被告代為保管金錢、亦未詢問何以金額為2萬
　　5000元，顯見羅紹薰嗣前開證稱被告未曾詢問、被告曾詢問
    但其表示拒絕之意，均核與上開對話內容不符，應非事實。
    再者，戊○○於本院審理程序時證稱，於該年除夕前2天，曾
    在被告家交付現金5萬元，農曆大年初四、初五的時候，又
    親手交3萬元給告訴人，由告訴人將3萬元交給被告，補足8
    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3至106頁），亦與告訴人前於偵訊
    時就交付被告購買機車款之過程、數額之內容有明顯歧異（
    見偵卷第192至193頁），益徵羅紹薰所為證述之憑信性確值
    懷疑。甚者，被告於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後，旋於同日（
    2月6日）將其與告訴人父親羅紹薰之對話有提及「爸爸下午
    你要我保管仕名的25000已經在我身上了」、「我要怎麼給
    爸爸」等語之內容截圖翻拍傳送予告訴人（見偵卷第71頁）
    ，而告訴人於警詢時亦稱被告於112年2月6日晚上有以
　　LINE通話跟告訴人說，羅紹薰要求被告領取帳戶內的2萬
　　5000元等語（見偵卷第58頁），顯見被告本案提領告訴人帳
    戶內之款項後，於同日晚間即告知告訴人，則被告倘係藉以
    經羅紹薰同意之虛偽情事，擅自領取告訴人帳戶內款項，其
    豈會於領款項即將經羅紹薰同意乙事告知告訴人，而不擔心
    避免告訴人與羅紹薰聯絡發現，且告訴人又豈會得知後未爭
    執、異議，遲至雙方關係生變後，方於112年3月29日提告爭
    執此事（見偵卷第57至58頁），益見被告所辯經羅紹薰同意
    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之情，較為可信，且羅紹薰、告訴人
    所為之證述，具有與對話記錄不符、互核不一致等瑕疵，實
    不足證明被告所辯上情為虛構，甚或推認被告具偽造文書之
    故意，自難以偽造文書罪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無合理懷疑，而可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行使偽
    造私文書犯行，本案既存有合理懷疑，而致本院無法形成被
    告有罪之確切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被告無
    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振佑　　
　　　　　　　　　　　　　　　　　　　法　官  徐煥淵
　　　　　　　　　　　　　　　　　　　法　官  陳怡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吳韻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于庭




選任辯護人  蔡如媚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
438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於民國112年2月6日上午11時53分前某時，因告訴人丁○○不慎將其名下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印鑑章遺留在其車上而取得告訴人本案帳戶存摺、印鑑章，被告明知依告訴人當時年齡、身分及日常生活所必須，提領、使用本案帳戶之存款與否，毋須經其法定代理人羅紹薰之允許，然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或授權，利用持有本案帳戶存摺、印鑑章之機會，於112年2月6日上午11時53許，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臺中港郵局，偽以告訴人名義，填具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並在該提款單上盜蓋「丁○○」之印鑑章，用以表示其欲自本案帳戶內取款之意，而偽造上開私文書，並持之向不知情之承辦人員辦理自上開帳戶提領款項而行使之，使該承辦人員誤以為係經告訴人授權提款，而從本案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2萬5000元，足生損害於告訴人及上開郵局對於帳戶存款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證人羅紹薰於偵訊時之證述、被告與告訴人、羅紹薰間之Line對話擷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犁份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29日儲字第1120191037號函及檢附本案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表、112年10月3日儲字第1121229834號函及檢附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及被告提領本案帳戶之郵局監視器影像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自告訴人本案帳戶內提領2萬5000元，然堅決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辯稱略以：該等款項是告訴人的父親羅紹薰要求我提領的，因為羅紹薰說不要讓告訴人的帳戶內留那麼多錢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
　　依被告與戊○○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知，被告持告訴人印章、存摺前往郵局取款確有取得法定代理人羅紹薰之同意；且被告係臨櫃以存摺、印鑑章取款，需要輸入存簿密碼，告訴人曾證稱他未曾告知被告存摺密碼，顯見應如被告所稱，係由羅紹薰告知密碼；另一般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未成年的法定代理人能夠代為處理事務，被告主觀上就是認定已經得到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羅紹薰的同意及授權去提領款項，被告主觀上並無偽造文書之犯意，請求為無罪諭知等語。
五、查被告有於112年2月6日上午11時53許，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之臺中港郵局，填具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並在提款單上蓋用「丁○○」之存戶印鑑章，交予郵局承辦人員，而自本案帳戶提領2萬5000元，且其並未事先告知告訴人此事等節，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時自承在卷（見偵卷第32、85頁、本院卷第55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見偵卷第58、109頁）就此部分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被告臨櫃提領詐欺款項之監視器影像截圖（112年2月6日11時51分至11時52分，時間誤差約2分鐘）、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29日儲字第1120191037號函檢送告訴人本案帳戶之帳戶基本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6月17日中管字第1121800432號函檢送112年2月6日交易影像資料光碟、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0月3日儲字第1121229834號函檢送告訴人本案帳戶之提款單影本（見偵卷第41至43、73至79、95至97、211頁）等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查：
(一)按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制作該文書為要件，如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制作權，自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22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刑法上偽造私文書之偽造，係指無製作權而擅自製作而言，必行為人具有無製作權之認識，始克與擅自製作相當，否則行為人因欠缺偽造之故意，即難以刑法第210條之罪相繩。而行為人逾越所賦予之權限，以授予代理權之本人名義作成私文書時，就其逾越之部分，因無製作權，固仍不失為偽造之行為，但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製作權。茍係出於誤信他人授權之委託而製作者，亦因欠缺偽造之故意，自均不成立該條之罪。蓋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之成立，須行為人明知其對於該文書並無製作權，仍故意虛偽製作，方才構成。倘行為人主觀上善意認為其係受有他人之授權委託而有權製作該文書，即自始並無犯罪之認識，亦無明知而仍故意為之的犯罪故意可言，不應構成犯罪，而無庸逕以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課以刑責（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判決、104年度台上字第695號判決、105年台上字第304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始終供稱其本案自告訴人帳戶領款，係因受告訴人父親羅紹薰所託，其沒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等語。而觀諸被告與羅紹薰之對話記錄（見偵卷第37頁），被告確有於112年2月6日晚間8時33分許向羅紹薰表示：「爸爸下午你要我保管仕名的25000已經在我身上了」、「我要怎麼給爸爸」，經羅紹薰回覆以「先放著我回臺中再找你」、「萬事都麻煩你處理了！真的很對不起你」等語，且被告與羅紹薰於前一日（2月5日）晚間有時長1時29分57秒之語音通話（見本院卷第65頁），於領款當日（2月6日）下午亦有5分46秒、26秒、1分39秒、26秒之語音通話（見偵卷第125至126頁），亦核與被告前開訊息內容稱羅紹薰下午要其保管告訴人款項之時序相合，可見被告於該日上午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後，於同日晚間即向告訴人父親羅紹薰提及此事，而羅紹薰更向被告稱款項先放著，而未曾詢問該款項之由來、金額，足認被告辯稱其提款係有得告訴人父親同意，並非子虛。堪認其因取得告訴人法定代理人羅紹薰同意，而誤認有權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確屬可能，自難認其主觀上有偽造文書之故意。
(三)戊○○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固證稱，當時在跟被告對話時，有2、3件事情攪在一起，所以被告當時在講哪件事情其搞不清楚（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另就被告是否曾向其提及要將告訴人帳戶內款項提領出乙事，雖先證稱：沒有印象、沒有這回事等語（見本院卷第100至101頁），而表示被告事先未曾詢問；然嗣又證稱略以：被告有向我提及告訴人帳戶裡有一筆錢，被告好像有跟我講說要保管告訴人帳戶裡面的錢，但我回被告說帳戶內的1萬多元是我剛匯給告訴人要繳學費的，另外1萬元是告訴人打工的錢，我們都沒有權利動等語（見本院卷第107至109頁），而改口稱被告曾提過要領出告訴人帳戶內款項，但其有表示拒絕，然依上開對話記錄，羅紹薰對於被告於對話中表示「爸爸下午你要我保管仕名的25000已經在我身上了」、「我要怎麼給爸爸」，其僅回以要被告先放著、回臺中再找被告等語，而未曾反對或質疑稱其並未要被告代為保管金錢、亦未詢問何以金額為2萬
　　5000元，顯見羅紹薰嗣前開證稱被告未曾詢問、被告曾詢問但其表示拒絕之意，均核與上開對話內容不符，應非事實。再者，戊○○於本院審理程序時證稱，於該年除夕前2天，曾在被告家交付現金5萬元，農曆大年初四、初五的時候，又親手交3萬元給告訴人，由告訴人將3萬元交給被告，補足8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3至106頁），亦與告訴人前於偵訊時就交付被告購買機車款之過程、數額之內容有明顯歧異（見偵卷第192至193頁），益徵羅紹薰所為證述之憑信性確值懷疑。甚者，被告於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後，旋於同日（2月6日）將其與告訴人父親羅紹薰之對話有提及「爸爸下午你要我保管仕名的25000已經在我身上了」、「我要怎麼給爸爸」等語之內容截圖翻拍傳送予告訴人（見偵卷第71頁），而告訴人於警詢時亦稱被告於112年2月6日晚上有以
　　LINE通話跟告訴人說，羅紹薰要求被告領取帳戶內的2萬
　　5000元等語（見偵卷第58頁），顯見被告本案提領告訴人帳戶內之款項後，於同日晚間即告知告訴人，則被告倘係藉以經羅紹薰同意之虛偽情事，擅自領取告訴人帳戶內款項，其豈會於領款項即將經羅紹薰同意乙事告知告訴人，而不擔心避免告訴人與羅紹薰聯絡發現，且告訴人又豈會得知後未爭執、異議，遲至雙方關係生變後，方於112年3月29日提告爭執此事（見偵卷第57至58頁），益見被告所辯經羅紹薰同意提領告訴人帳戶內款項之情，較為可信，且羅紹薰、告訴人所為之證述，具有與對話記錄不符、互核不一致等瑕疵，實不足證明被告所辯上情為虛構，甚或推認被告具偽造文書之故意，自難以偽造文書罪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無合理懷疑，而可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本案既存有合理懷疑，而致本院無法形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振佑　　
　　　　　　　　　　　　　　　　　　　法　官  徐煥淵
　　　　　　　　　　　　　　　　　　　法　官  陳怡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吳韻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